
关于推荐山东省优秀青年文艺人才的通知

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、市直及民办学校：

根据滕州市委宣传部要求,现开展山东省优秀青年文艺人才

推荐工作。请各单位严格对照《推荐全省优秀青年文艺人才相关

事项》（附件 1），符合条件的人员于 2026 年 6 月 16 日(星期

二)12:00 前,以镇街、市直民办学校为单位将山东省优秀青年文

艺人才申请表(附件 2)盖章扫描件及电子版、推荐汇总表电子版

（附件 3）发送至市教体局艺术教育科邮箱：tzyjk505@126.com，

联系电话：5500148。上报材料由市教体局进行初审，按程序逐

级推荐。

附件：1.推荐全省优秀青年文艺人才相关事项

2.山东省优秀青年文艺人才申请表

3.推荐人员汇总表

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26 年 6 月 12 日

滕 州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


